上海市浦东新区石油制品行业协会
章程修正案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上海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规定》等相关规定，结合上海市浦东新区石油制品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本会”）实际发展情况，经本会理事会审议提议，对《上海市浦东新区石油制品行业协会章程》（2020年11月）（以下简称“原章程”）进行修订，形成本章程修正案。
1、 总则部分
1. 第一条：原章程仅明确中文名称，现补充英文名称及缩写，修订为“本会的名称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石油制品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本会）。（英文名称是Shanghai Pudong Petroleum Association，缩写是SPPA。）”，便于本会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协会对外辨识度。
2. 第五条：原章程中“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表述不够精准，修订为“业务主管单位”，即“本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本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与相关管理规定表述保持一致，明确权责关系。
二、会员部分
1.第十条：原章程未对单位会员代表作出详细规定，现补充“单位会员一般由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代表该单位在本会行使会员权力、履行会员的义务。一名自然人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单位会员调整其代表，须经理事会确认”，规范单位会员代表的资格与调整程序，保障会员权利行使的规范性。 
2. 第十一条：原章程会员入会条件未涉及失信被执行人相关限制，现新增“（五）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不得代表单位会员参加本会”，进一步完善会员准入标准，维护协会整体声誉和行业良好秩序。 
3. 第十六条：原章程未明确担任特定职务会员的退会程序，现补充“会员担任理事、监事、常务理事、负责人等职务的，应按本章程有关规定辞去职务后申请退会”以及“会员资格被取消，会员担任的相应职务也一并终止”，规范特定职务会员退会流程，避免出现职务空缺或权责不清的情况。 
三、组织机构、负责人和监督机构部分
1.第二十条：原章程中本会负责人包含“常务副会长”，结合本会实际运作情况，现删除“常务副会长”，明确“本会的负责人是指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同时新增“本会秘书长为聘任制”，优化负责人设置，明确秘书长任职方式。 
2. 第二十二条：原章程中召开临时会员大会提前通知时间为“5日”，根据相关规定及保障会员充分准备的需求，修订为“提前7个工作日”；原章程未限制会员接受委托的数量，现新增“每个会员只能接受一份委托”，规范会议通知程序和会员委托投票行为。
3. 第二十三条：原章程会员大会职权第一条表述不够完整，现修订为“制定或修改会员代表产生办法和程序”，同时将“制定、修改章程”“制定、修改会费标准”“制定、修改会长、副会长、理事、监事、监事长选举办法”分别调整为“制定或修改章程”“制定或修改会费标准”“制定或修改会长、副会长、理事、监事、监事长选举办法”，并新增“（十）决定其它重大事宜”，完善会员大会职权范围，确保表述严谨全面。 
4. 第二十四条：原章程中理事会延期换届仅提及报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现补充“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即“如因特殊情况须延期换届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符合相关审批流程要求。 
5. 第二十五条：原章程理事会职权中“决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的设立、变更或者注销，并依法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或申请登记”表述不够简洁，修订为“决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的设立、变更或者终止，并向登记管理机关”（后续备案或申请登记流程按相关规定执行）；删除“（十）决定各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或辞退”，该职责调整至秘书长职权范围；新增“（十二）听取、审议秘书长的工作报告，检查秘书长的工作”“（十三）决定其他重大事项”，优化理事会职权配置，明确与秘书长职责的划分。
6. 第二十六条：原章程中召开理事会会议提前通知时间为“5日”，修订为“提前7个工作日”；原章程未限制理事接受委托的数量，现新增“每个理事只能接受一份委托”；新增“理事单位的代表调整，可以向理事会提出书面申请，报理事会同意后，经下一次会员大会确认。理事单位的代表调整经会员大会确认后，自理事会同意之日起生效。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调整代表的，需依章程重新选举”“监事会成员和秘书长列席理事会会议”，规范理事会会议通知程序、委托投票行为及理事单位代表调整流程，保障监事会和秘书长的监督与参与权。
7. 第二十八条：原章程中负责人包含“常务副会长”，现删除该表述，与第二十条负责人定义保持一致，即“本会的会长、副会长、监事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8. 第二十九条：原章程中“须事先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同意方可任职”修订为“须事先经业务主管单位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同意方可任职”，同时新增“会长和秘书长不得由同一人兼任，并不得来自于同一单位”，进一步规范负责人任职要求，避免利益冲突。
9. 第三十一条：新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担任本会负责人和监事：（一）因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5年的；（二）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间或者曾经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三）曾在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中担任负责人，且对该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社会团体被撤销之日起未逾3年的；（四）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五）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明确负责人和监事任职禁止情形，保障协会治理的规范性和公信力。
10. 第三十二条：原章程中秘书长“向理事会提议聘用或辞退各机构工作人员”的职责删除，调整至理事会职权范围；新增“秘书长应当有较强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熟悉社会组织法规政策及行业知识，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表达、沟通和创新能力，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明确秘书长任职能力与年龄要求，提升秘书长履职能力。
11. 第三十三条：原章程中“设立日常办事机构须经理事会同意，并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修订为“设立日常办事机构须经理事会同意”（备案流程按相关规定执行）；
12. 第三十五条：原章程中“监事由会员单位中产生并经会员大会选举”修订为“监事由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推荐或从会员单位中产生并经会员大会选举”；新增“增补监事，须经会员大会选举。特殊情况下可由监事会补选，补选监事须经下一次会员大会确认。补选的监事在未经下一次会员大会确认之前，可以列席监事会，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监事辞去职务，可以向监事会提出书面申请，报监事会同意后，经下一次会员大会确认。其监事资格经会员大会确认后，自监事会同意之日起失效。监事单位调整代表，可以向监事会提出书面申请，报监事会同意后，经下一次会员大会确认。监事单位的代表调整经会员大会确认后，自监事会同意之日起生效。监事长单位调整代表的，需依章程重新选举”，拓宽监事产生渠道，规范监事增补、辞职及单位代表调整流程。
四、财产的管理和使用部分 
1. 第四十二条：新增“本会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吸纳有社团会员管理员、会计专业技术职业技能、社会工作者水平评价等级和法律、会计职业资格等的人才，合理确定工作人员薪酬水平，建立健全薪酬水平正常增长机制”，与前文第三十三条新增内容相呼应，进一步完善协会人才与薪酬管理。
五、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部分
1. 第五十二条：原章程中“本会终止，应由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经会员（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修订为“本会终止，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后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删除“应由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会员代表）”，简化终止报告流程，表述更简洁。
本章程修正案经本会第五届第一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后，报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核准生效。原章程与本修正案不一致的，以本修正案为准。 
上海市浦东新区石油制品行业协会
 2025年12月29日
